
附件 3-16： 

 
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项目转移
支付资金项目 2023 年度绩效自评报告 

 

根据《省残联关于做好 2023 年度中央和省级资金转移

支付预算执行情况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粤残联函〔2024〕

115 号）文件要求，我市开展了对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

碍改造项目绩效自查自评工作，现将自评情况汇报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一）转移支付概况 

为认真贯彻落实《关于印发广东省“十四五”困难重度

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实施方案的通知》(粤残联〔2022〕

55 号)文件要求，为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进行无障碍改造，

方便残疾人居家生活，提高残疾人自主生活能力和生活质

量，改善残疾人的生活状况，减轻残疾人家庭生活负担。 

中央通过《广东省财政厅提前下达 2023 年中央财政残

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的通知》（粤财社〔2022〕326 号）下

达中央转移支付资金 9.5 万元、广东省通过《广东省财政厅

关于提前下达 2023 年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的通知》（粤

财社〔2022〕271 号）下达省级转移支付资金 33.25 万元，

共计 42.75 万元用于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补助，

韶关市通过《关于下达 2023 年市级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



金的通知》（韶财社〔2023〕140 号）下达市级配套资金 7.125

万元；南雄市本级项目配套资金 7.125 万元，用于困难重度

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项目。 

（二）整体绩效目标情况。 

认真贯彻落实《关于印发广东省“十四五”困难重度残

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实施方案的通知》(粤残联〔2022〕55

号)文件精神，筛查出 95 户符合改造条件的困难重度残疾人

家庭列为改造对象，重点围绕残疾人厨房设施、洗浴设施、

厕所设施、地面及房门进行无障碍改造，根据实际需求制定

一人一策的改造方案，方便残疾人居家生活，提高残疾人自

主生活能力和生活质量，改善残疾人的生活状况，减轻残疾

人家庭生活负担；进一步提高了残疾人家庭无障碍环境满意

度；进一步提高群众对残疾人服务机构无障碍环境满意度。 

（三）区域绩效目标情况。 

根据 95 户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厨房设施、洗浴设施、厕 

所设施、地面及房门等实际需求制定了个性化的改造方案，

2023 年 9 月 1 日前全面完成了无障碍改造，方便了残疾人居

家生活，提高了残疾人生活质量，提高了残疾群众对无障碍

环境的建设的满意度。 

二、综合评价结论 

2023 年 9 月 1 日前，全面完成 95 户困难重度残疾人家

庭厨房、洗浴、厕所、房门等设施的无障碍改造，2023 年 8

月 31 日，支付项目咨询及预算款 2 万元、项目改造公司预



付款 220265.1 元。 

三、绩效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我市 2023 年度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项目经

费补贴，收到中央级补助资金 9.5 万元，省级补助资金 33.25

万元，韶关市级配套补助资金 7.125 万元，南雄市本级配套

补助资金 7.125 万元，于 2023 年 12 月资金已全部到位，到

位率 100%。2023 年 8 月 31 日，支付项目咨询及预算款 2万

元、项目改造公司预付款 220265.1 元。 

（二）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1）合理安排项目经费。项目实施过程中，确保补助

资金要统筹使用，科学安排，不得违规使用和挪用项目资金。 

（2）加强资金管理制度建设。 

根据上级相关政策和本单位实际情况，进一步完善了财

经各项规章制度，严格按照专项资金的使用范围、管理和监

督事项开展落实，坚持用制度规范专项资金的管理、使用。 

（3）专款专用管理。在资金管理使用上，严格按照各

项专项资金使用用途安排该专项资金的支出使用，严格遵守

“专款专用”原则，严格执行和落实专项资金的申报、使用

审批手续，充分发挥资金使用效益。 

（三）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2023 年中央、省、韶关市及本级财政安排我市困难重度

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经费补贴项目支出 24.03 万元，执行



率达到 42.16%。 

（四）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我市有享受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项目补贴

95 户。2023 年 9 月 1 日前，全面完成了 95 户符合改造条件

的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并进行了补贴，改善残疾人居家

环境，提高其生活自理能力。 

四、发现的主要问题和改进措施 

按规范程序实施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项目，

流程较复杂，导致专项资金支付进度缓慢。下一步力争早部

署、早安排、早启动，争取在 10 月前完成竣工验收评审，

11 月前完成项目资金支付。 

五、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经自评我市残联综合自评分得分为 90 分，自评结果为

“优”。无拟应用和公开情况(由于南雄市重点领域信息公开

专栏已经集约化在政府网站集约化平台公开，未设置我单位

帐户，所以无法在网站公开）。 

六、绩效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无。 

七、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南雄市残疾人联合会 

                               2024 年 3 月 19 日 


